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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秀娟女士

馮女士：

《《《《 2002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年五月㆔十日有關㆖述事宜的來信收悉，我們對信㆗所提出

的事宜有以㆘回應：

草案第 5 條－擬議的第 10A 條 (公布積金局的檢討結果 )

我們預期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 )在檢討最低及最高
有關入息水平時，將採取開放而具透明度的方式，並將諮詢強

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 (屬於法定團體，其職能是就《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條例 )的實施，向積金局提供建議 )，然後向立
法會提交有關結果。對於有關入息水平的變動，將以條例草案

的形式提出 (或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憲報公告提出 )，並
須經立法會批准。就以目前的建議為例，積金局曾諮詢強積金

計劃運作檢討委員會和強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及公布

有關建議。積金局也曾諮詢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

在條例草案於憲報刊登時發出新聞稿，列出對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的建議變動。為免規限過多，我們認為無需在法例內訂明公

布安排。

草案第 9 條－擬議的第 34B 條 (就註冊計劃重組作出相應修訂 )

我們同意應相應修訂條例附表 6 第 10 及 11 項，並會就此擬備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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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11 條  —  擬議的第 43B 條 (每日罰款 )

(a)  我們的用意是在定罪日期後施加每日罰款。為保障計
劃成員的利益，被裁定沒有安排僱員參加計劃的僱主

盡快遵行有關規定，十分重要。因此，我們增訂每日

罰款，以防經定罪的僱主持續犯罪。其他法例也有類

似條文，例如《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 章 )第 64(7)
條，該條所提述的“每日罰款”在第 2 條界定為就在
定罪後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所處的罰款。

(b)  我們所得的意見是，擬議的第 43B(4)條中採用的“可
”字，與《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中心 (發牌 )條例》（第
566 章）第 22 條中採用的“須”字，具有相同的法律
效力。此外，我們認為無須提述“以較遲者為準”一

句，因為由積金局發現有關罪行起計的六個月期間，

與由犯罪日期起計的六個月期間比較，前者必然較遲

完結。

條例草案附表第 16 條 (累算權益的轉移 )

(a)  我們同意有需要訂定時限，規定新僱主在特准限期內
選擇將權益轉移。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加入該時限。

(b)  英文本中“ the last-mentioned scheme”一詞，無疑是指
僱員累算權益將轉移至的註冊計劃，因此無須作出修

訂。至於中文本，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以便更確切反映英文本的意思。

條例草案附表第 20 條 (計劃資金的投資 )

(a)  同意。為確保前後一致，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在“第 6(b)(i )、 (i i)或 (i i i)條”之前加入“本
附表”一詞。

(b)  條例附表 6 載列可作為上訴標的的積金局決定。可上
訴的決定關乎影響註冊計劃的整體管理和運作的重要

事宜，包括強積金計劃的註冊、向申請核准為核准受

託人的申請人施加條件、暫時撤銷及撤銷註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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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受託人等事宜。與投資有關的條文不會影響強積

金計劃的主要運作，固此不可上訴。就擬議的《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附表 1 第 2(5)條及第 11(3B)
條而言，條例草案已訂明 30 日的預先通知及核准受託
人作出書面陳述的機會。這項安排與透過《 2002 年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加入的《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 (一般 )規例》第 6(2)條的條文一致，而服務提供者也
已接納這項安排。

條例草案附表第 21 條 (保管協議的內容 )

(a)  目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一般 )規例》附表 3 第 5(a)
及 (b)條對保管人及次保管人訂下不同的彌償規定。我
們建議刪除不一致之處，修訂附表 3 第 5(b)條，使次
保管人只須就計劃的“直接損失”作出彌償。

(b)  我們同意修訂第 5(b)條，以提述“任何直接損失”，
使第 5(b)條與第 5(a)條一致，並會為此擬備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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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本

草案第 4 及 7 條─擬議的第 7A(10)及 12A(6B)條 (僱主及有
關僱員須作出供款 )

這兩項條文的有關字眼依循第 7(A)(10)條 (a)及 (c)段有關
“供款期”的定義㆗所採用的字眼。此外，“該等期間”

在㆗文本文意㆗並非指“某些期間內每㆒段時間”。在英

文本㆗，對期間的描述緊接“ each period(每㆒段該等期間 )
”之後，㆗文本則次序相反。我們首先描述有關期間，然

後再提到每㆒段該類期間。因此，條文內“等”㆒字並非

指多於㆒段期間，只是指前㆒部分所描述的該類期間。㆗

英文本並無歧義。現夾附《語文大詞典》對“等”字的解

釋的摘錄，有關部分已劃線，以便參考。

草案第 6 條－擬議的第 12(2A)條 (供款作為累算權益而歸
屬計劃成員 )

㆗英文本的含義並無差歧。第 (a)(i i)、 (b)(i i)和 (c)( i i)段㆗
的“如此產生的”無疑是指第 (a)( i)、 (b)(i)和 (c)( i)段㆗的
“作存款存放所產生的”。

草案第 10 條－擬議的第 136 條 (管理局須給予通知 )

其字眼依循現行條文者。

草案第 16 條－擬議的第 150A 條 (累算權益的轉移 )

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使㆗文本與英文本㆒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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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17 條－擬議的第 164 條 (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
理由而提出的付款申索 )

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刪除“在該成員失

業的情況㆘  —”。

草案第 26 條－擬議的第 4 條

我們會擬備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使㆗文本與英文本㆒

致。

如有疑問，請與本信代行㆟聯絡。

財經事務局局長

（蘇貝茜             代行）

㆓零零㆓年六月八日




